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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是互联网金融取得重大进

展的一年：政府工作报告两次提及、指

导意见出台、首次写进“十三五”规划建

议、多家机构获巨额融资、宜人贷海外

上市等，都昭示着这个行业巨大的生命

力和发展潜力。

2015 年也是互联网金融问题集中

爆发的一年：700多家P2P平台跑路，泛

亚危机、“e租宝”事件等轮番上演，又让

这一行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质疑。

新的一年即将到来，备受关注的互

联网金融将如何发展？

快速发展至3.0时代

近日，北京大学联合蚂蚁金服发布

的互联网金融发展指数显示，截至2015

年9月，全国互联网金融发展指数达到

了 316.3，是 2014 年 1 月份基期的 3.2

倍。这意味着，全国互联网金融行业每

月环比增速达 5.9%，相当于一年翻一

番。

点融网 CEO 郭宇航接受《中国企

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从国家总体环

境上来看，支持鼓励互联网金融发展这

个方向没有变。同时，监管部门正在加

紧出台互联网金融监管细则。

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研究员郭峰表

示，乌镇大会表明了中央对“互联网+”

的高度重视。大互联网产业仍将是中

国经济转型发展倚重的重要力量。同

时，随后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作为来年经济工

作重点之一，其中还特别提到了遏制非

法集资蔓延的势头，这说明中央已经高

度重视金融发展。

金蛋理财 CEO 邓巍表示，互联网

金融行业的规模正在快速上升，发展速

度和发展前景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但

政府的监管会越来越明确、越来越严

格。

生菜网联合创始人刘戈表示，互联

网金融已经在我国蓬勃兴起，就现阶段

而言，形成了传统金融业务的网络化、

第三方支付、P2P 网络借贷、大数据金

融、众筹和第三方金融服务平台等六种

模式，互联网金融模式不断得到创新和

丰富。

“对比前几年互联网金融行业中鱼

龙混杂的局面，2015年的多项政策使互

联网金融行业走出‘监管真空’的尴尬

境地，互联网金融告别了‘野蛮生长’，

进入规范发展的新阶段。”刘戈说。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

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表示：我国互联网

金融正由狂热期走向理性发展时期，逐

步开始与产业结合，进入互联网金融发

展的3.0时代。未来互联网金融发展必

须与产业和消费相结合，有两个维度：

互联网金融+产业，互联网金融+消费。

问题逐渐暴露

经过突飞猛进的发展后，2015年互

联网金融的发展速度有所放缓，行业内

一些隐藏的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

业内人士认为，互联网金融已经开

始逐渐分化。真正的互联网金融企业

发展基础进一步夯实，不合规的企业则

逐渐陷入被查、跑路的境地。

据不完全统计，2015年有700多家

平台跑路，“e租宝”事件更是给行业带

来巨大冲击，多个平台被列为重点监察

对象。

郭宇航表示，现在互联网金融的发

展处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监管细

则的迟迟不落地，越来越多问题平台的

出现，使得行业前景受到了一些非常大

的负面舆论的影响。

财路通联合创始人司天石认为，互

联网金融问题爆发的原因之一是征信

体系不完善。每家机构接入不同的数

据、选取不同的维度，缺乏共享机制。

如果将央行征信体系与电商数据体系

结合必将对行业形成很大的推动。

开鑫贷总经理周治翰认为，出问题

的平台，背后真正原因要么是伪互联网

金融，要么是平台没有过硬的风控能

力。面对互联网金融市场的飞速发展，

最后的成败都取决于平台对于风险的

认识和把控。

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研究员郭峰分

析，近期多家 P2P 平台被调查，不得不

引起深思，一方面，对互联网金融平台

的查处，仍然是传统线下非法集资的查

处方法，采用属地管辖原则，指定不同

的地方负责对当地投资者的安抚、受

理。这说明我们的金融管理体制远远

跟不上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趋势，为未来

互联网金融平台地区间的监管套利埋

下隐患。

“由于缺少配套细则的实质性出

台，互联网金融目前总体上仍然处于

‘体制外’生长。例如，网络银行不能

网络开户；市场化的个人征信业务仍

处于‘准备’阶段；个人网络借贷平台

的管理办法，落地时间一拖再拖。因

此，互联网金融的未来发展，仍然受制

于政策方向。”郭峰补充道。

2016年洗牌加速

你我贷创始人严定贵表示，第二届

互联网大会新增了互联网金融相关议

题，释放出鼓励发展互联网金融的积极

信号。

周治翰分析，从 2015 年下半年开

始，平台的运营成本在不断攀升，市场

上给予平台业务的孕育时间越来越短，

创新业务很快被复制。2016年，在行业

进入规范化轨道后，越来越多的平台要

考虑做大做强的发展问题。

“未来的突破点和竞争点主要在于

找到平台的核心竞争力，将业务做大做

强，走出互联网企业必须烧钱获客的

‘怪圈’，健康、平稳地发展。”周治翰补

充道。

“互联网金融得到规范后，将会迎

来爆发式发展。现有几千家平台中不

合规者可能会被大面积淘汰掉，未来可

能会有更多上市公司、‘国家队’进入行

业。”邓巍表示。

共鸣科技 CEO 陆雨泉表示，互联

网金融目前处在行业洗牌的前期，2016

年随着监管步伐的临近，这种洗牌会继

续加速。目前互联网金融的深度和广

度还不够，未来还会有更多的互联网金

融创新业务出现。

欧阳日辉表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要求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互联网金融可

以发挥重要作用，这也是互联网金融未

来发展的重要方向。

近几年，伴随互联网金融的普及，

我国P2P平台呈现了爆发式的增长，各

地网贷平台数量已达数千家。然而浮

华背后是行业运行的良莠不齐、乱象丛

生。由于事前无审批、事后无监督、准

入门槛低，网贷平台长期处于野蛮生长

状态，各种模式创新五花八门，资金流

向监控缺失，个人信用评定随意，资金

池风险监管不足，网贷平台关闭、跑路

事件乃至非法集资案件层出不穷，对整

个市场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带来了极大

的负面影响。

P2P网贷平台倒闭潮中最大的受害

者当属投资者。据统计，截至12月 8

日，“e租宝”贷款余额近702亿元，成交

额746亿元，投资人数84万人，借款人

数3255人，尚待回款中的投资人数大约

为14.87万人。

但随着平台的全面关闭，投资人所

期待的9%—14.6%的年化收益率成为泡

影，部分投资者可能会面临血本无归的

风险。

互联网金融产品与储蓄、债券、股

票、期货、外汇一样，同属金融商品。网

贷平台的投资者，亦可归属于互联网金

融消费者。在互联网金融这一新兴事

物背景下，其媒介的虚拟性和产品监管

的复杂性，使得互联网金融消费者面临

着比普通消费者更大的风险。2013年

10月25日修订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规定，经营者在销售金融商品或提供金

融服务时，需要承担信息披露义务，从

某种程度上已确立金融商品或金融服

务属于金融消费的范畴。但对于金融

消费者的权益保护在我国长期仍处于

缺位状态，互联网金融领域尤其如此。

一是监管者缺位。互联网金融长

期处于宽松的监管环境下，任何水平和

层次的企业都可以进入该行业，造成网

贷行业整体素质偏低、行业道德缺失，

大多数经营者都没有担负风险的能力

和实力，最终损害的是互联网金融消费

者的权益。尽管今年7月央行等十部委

发布的《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

的指导意见》，将P2P平台划归银监会监

管，但由于监管细则尚未出台，行业准

入标准仍未确定，对P2P平台的监管不

到位现象仍将持续。“e租宝”成立仅逾

一年半的时间，即以令人瞠目结舌的速

度使得贷款规模暴增至700多亿元，媒

体多次质疑“e租宝”经营中出现的无资

金托管、自融自保、资金池、不清晰的项

目披露等问题，但其却未受到任何监管

调查和处罚。正是由于监管者的缺位

才最终造成其养痈成患。

二是法律滞后于互联网金融创

新。互联网金融的飞速发展与法律的

稳定性产生了极大的冲突，我国的法律

严重滞后于互联网金融的创新，各种金

融创新处于法律模糊地带。以“e租宝”

为例，其标榜的 A2P 模式也即融资租

赁+互联网金融的网络借贷模式，其合

法性始终存有争议，但在有关专家、媒

体推波助澜之下，广大投资者失去了警

惕之心，落入投资陷阱。

三是征信制度建设不完善。目前

我国互联网金融的信用信息暂未被录

入到人民银行的征信系统之中，互联网

金融机构及企业无法共享人民银行信

用系统中个人或企业的信用信息，这种

情况下极容易导致互联网金融交易坏

账大幅增加，从而引发网贷平台的金融

风险。

四是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不

健全。互联网金融产品本身具有专业

性和复杂性的特点，互联网金融消费

者与经营者所掌握的信息不对称，从

而导致其在交易中处于弱势地位。因

此，基于互联网金融消费者的内在特

殊性和消费环境的特殊性，金融立法

应适当向金融消费者倾斜，强化对投

资者权利的保护，如知情权、财产安全

保护权、公平交易权、求偿权等；明确

平台经营者的义务，如金融产品的说

明义务、合理劝诱义务、信息披露义

务，从而构建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利

实现和保护的机制。

互联网金融行业的蓬勃发展，给金

融业和消费者带来了福利，但也给金融

消费者群体带来了全新的风险考验。

因此，金融创新应当始终坚持充分保护

金融消费者权益这一底线。

（作者系北京市律协风险投资与私

募专业委员会委员）

战飞扬

互联网金融消费者的权益谁来保护？

美国《财富》杂志近期公布新一季“全球商业领

袖50人榜单”。雷军和“三马”即马明哲、马云、马化

腾出现在榜单中，分列第7、第18、第25和第27位。

值得注意的是，进入榜单的四位中国企业家，或

起步于互联网创业，或致力于互联网商业模式创新。

中国正成为全球互联网经济不可或缺的重要组

成部分。而中国企业家们在互联网及其商业模式创

新领域的探索和突破，正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同时,另一个符号却为人所忽略：进入榜单的四

位中国企业家还都与保险业关联紧密。在严重金融

危机之下，中国保险业年保费收入超过了 2 万亿大

关，行业总资产达到了12万亿，利润同比增长95%。

中国保监会主席项俊波介绍，未来5—10年是行业黄

金发展机遇期，风景这边独好，并有机会成为世界第

一。

这两个符号,在马明哲的身上体现得最为鲜明。

实际上，处于“互联网＋”时代的中国平安早已不是

传统意义上的综合金融“巨无霸”，而是围绕金融主

业内核、深度嵌入多种高频生活场景。2015年三季

报显示，中国平安的互联网用户已经达到 1.97 亿。

前三季度月活跃用户量达2700万人，APP用户总量

达7257万人，较年初增长268.2%。

而更加巧合的是，两年前正是“三马”发起成立

了最早的互联网保险公司众安保险。马云曾经说，

众安是他和马明哲、马化腾三个人的理想，也是这一

代互联网公司和金融公司的理想，对各自业务都是

一种创新。

两年来，事后证明这个并不是作秀的事件发生

之后，一场轰轰烈烈的互联网金融的繁荣在中国上

演。不只马明哲生出了互联网的“翅膀”，马云和马

化腾也分别追逐着保险的金字招牌。2015年10月，

蚂蚁金服公开了自己的保险布局规划，腾讯秘密申

请寿险牌照的事被曝光，加之刘强东透露京东拟筹

建互联网产险公司——互联网巨无霸抢占保险牌照

之势已然显现，市场不断释放出他们“从平台到牌

照”的保险野心。互联网公司的大数据成为他们进

军保险业的信心。其实悄然中，雷军也已经成立了

“小米金融”，并高调谋划互联网寿险公司，其优势将

是小米已经发展出的大量拥趸者，它将使售卖保险

产品的费用成本几乎降为零。

随着互联网巨无霸们的挺进，大众对互联网与

保险融合的传统认知已然转变。正如蚂蚁金服保险

事业部总裁尹铭所言，大数据改变了现有的保险产

品结构、运营和服务模式，带来了“场景化+大数据”

的产品思维。数十家保险公司加入了蚂蚁金服的

“互联网推进器”计划，这也意味着蚂蚁金服通过渠

道、风控、数据等多方面的技术输出之后，这些保险

公司在服务、精准定价等模式上的创新将相继落地。

而众安保险也在两年后迎来了新的资本近10亿

美元，持股比例在5%以上的股东中，携程也赫然在

目。开放时间、开放程度都走在金融业前沿的中国

保险业，在吸引银行系资本之后，又迎来了一大批

“新军”的加盟。他们改变着保险业。

而从另一个方向出发，围绕资产管理和健康管

理两大核心主业，马明哲领导下的中国平安在互联

网金融快速布局。以P2P业务起家的陆金所，用户

规模已近1429万，较年初增加179.2%。目前前三季

度交易量近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超过900%,交易

量超过美国P2P领军企业lending club，未来更有望

随着平台化转型战略的推进成为全球领先的金融资

产交易平台。此外，平安旗下的支付品牌“壹钱包”

用户规模突破 4000 万，并创新推出了首款 OTO 式

“互联网＋信用卡”的“壹钱包花漾卡”。在互联网医

疗领域，借助与保险主业深度整合，中国平安逐步形

成了健康医疗服务、医保、商保和健康云的“四部曲”

路径。资料显示，上线不足一年的“平安好医生”APP

已经成为国内最受欢迎的在线医疗入口之一，日均

咨询量突破9.8万。

其实不只平安，面对“互联网+”的时代机遇，保

险业老牌巨头国寿集团早在2013年就斥资10亿成

立电商公司，试水电商。2015年，国寿2亿美元入股

Uber，涉足互联网打车行业，使得年初国寿董事长杨

明生的有关表态没有落空。而新兴保险公司更不甘

落后，阳光保险除了业务拓展的“互联网+”，还把五

道口金融学院办成了互联网金融的研发圣地。

在与互联网的融合中，以马云为首的商业界精

英成为新商业模式的缔造者。当生活的场景变得面

目全非，曾经被认为会是最后被“野蛮人”入侵的金

融业，也开启了互联网革命。这一方面是由于其普

适原则，另一方面则是由一群具有独立思维和自由

竞争精神的企业家努力而完成，他们的英雄使命必

然回声永远。目前的中国互联网金融市场上，互联

网保险的力量远远不如P2P等互联网理财活跃，其

原因与中国传统保险业发达程度偏低有关。但其中

又充满机会，先发的劣势是有包袱，后发的优势是无

负担。

不论是传统保险的转型还是“互联网+”的进入，

“互联网+保险”就是彼此插上翅膀，使一切资源流向

它该去的地方，这个充满生机和创新的新行业或新

行为，将在竞争、合作中走向更大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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